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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71      证券简称：天目药业   编号：临 2015-054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年报事后审核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报的事后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15]0485 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要求，公司就审核意见相关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 关于公司内部控制和持续经营能力风险的说明 

1．关于内部控制存在的重大缺陷。公司年审会计机构对公司《2014 年度

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上述报

告披露，公司下属子公司黄山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山天目”）

未能有效执行对在建工程是否达到可使用状态进项检查的控制；公司虽建立了

期末资产减值测试制度，但未得到有效执行，导致存货未及时、合理计提减值

准备。请补充披露： 

（1）上述重大缺陷对财务报表在建工程的存在性、固定资产的完整

性和管理费用的准确性以及存货减值准备计提等方面存在的具体影响情

况，是否涉及需对以前披露的定期报告进行追溯调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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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公司子公司黄山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的在建工程实际已投入

使用，但办公楼及部分厂房、设施还正在做竣工验收工作，股份公司正

在督促申报竣工验收，在 2015 年 10 月底前争取取得房产证。黄山天目

公司没有严格按公司财务制度及时将该部分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并计

提折旧，导致管理费用核算不准确、影响了审计前 2014 年度财务报表中

利润指标的准确性； 

股份公司部分中成药品种因销售结算底价低于成本价，导致存货存

在潜在亏损，年末未计提存货跌价损失影响了审计前 2014 年度财务报表

中利润指标的准确性，现已整改。 

在对公司 2014 年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审计机构已经考虑了上述

缺陷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审计范围的影响,并进行了相应的审

计调整,故上述缺陷，未对审计后的 2014 年度财务报表的准确性产生影

响。也未涉及需对以前披露的定期报告进行追溯调整。中审华寅五洲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表发表了带强调事

项段的无保留意见，认为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

状况以及 2014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2）公司是否按年报所披露的计划在 2015 年一季度完成整改及整改的情

况； 

回复：截止 2015 年 3 月底，公司已完成了上述缺陷的整改：已按公

司财务制度相关规定对黄山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达到可使用状态的综合

办公楼及部分厂房设施等在建工程办理了转固定资产手续，此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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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对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相关制度进行检查，落实了黄山市天目药业有

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王国柱同志为控制责任人，落实公司审计督查部加大

对内控执行的监督力度，确保及时将达到可使用状态的在建工程进行转

固定资产，转入固定资产总额为 3599.50 万元；同时对股份公司本部根

据期末存货单价的变化等原因，对部分销售结算价低于成本价的存货作

了计提了准备，共计提 10.66 万元；公司已经对资产减值评估加强管理，

落实黄山天目药业公司总经理耿敏为资产减值评估的责任人，确保资产

减值评估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上述缺陷均已在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整

改完成。 

（3）公司后续拟采取何措施完善内控制度，并有效防止再次出现类似的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回复:公司今后将不断完善各项内控制度，特别是完善考核与责任追究

制度，并加强培训与学习，确保内控制度的严格执行；同时，进一步加

强内部审计，把内部审计工作前移，做好过程监督，以便及时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切实做好公司财务管理等各项工作，防止类似问题发生。 

2、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经营能力风险的说明。近年公司的盈利能 

力孱弱，2012 年—2015 年一季度的净利润分别为-8884 万元、211 万

元、271 万元、-338 万元。同时，公司年报披露，报告期，公司处置了

深圳京柏等多项子公司股权，主要子公司黄山天目处于停产搬迁停产状

态，子公司黄山薄荷也处于 GMP 改造，公司本部因不符合新版 GMP 要

求已被全面停产。同时，报告期公司实现业务收入 1.49 亿元，同比大

幅下滑 47%。请结合公司目前存在的上述主营业务停滞、营业收入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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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缩等情况以及公司目前存在的控制权之争，补充披露： 

（1）公司是否具有可持续经营能力，如公司董事会认为具有可持续

经营能力，请列举说明具体依据； 

回复：我公司制药临安版块“GMP”滴眼液剂型、西药片剂型已通过

国家专家组“GMP”验证，并取得“GMP”证书，黄山天目药业公司的药

材前处理车间、中药提取车间、中药口服液车间、糖浆剂车间、胶囊剂

车间已通过国家专家组“GMP”现场验收，预计 7 月份 10 日前取得“GMP”

证书，黄山天目薄荷药业公司的“GMP”的技改软硬件也基本完成，正在

上报资料等待国家专家组验收，预计 7 月份 25 日前取得.；三个制药企

业前后取得药品 CMP 证书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可得到恢复，能加大

薄荷产品、明目液、河车大造胶囊、阿莫西林克那维酸钾片等主导产品

在市场的拓展力度，扩大产品销售，控制好药品质量和生产成本，取得

好的经济效益，公司是有一定的盈利能力的，根据现在 GMP 认证的情况

拟定治疗性强、正对性强的国家级二类新药三个投入 GMP 技改后的车间，

充分发挥固定资产能力，使公司能较快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取得好经济

效益，应该讲公司是具有一定的可持续经营能力。 

（2）后续公司董事会拟采取何措施改变目前的不利情况，并向投资

者充分、明确提示公司存在的生产、盈利、持续经营能力、控制权不稳

定等风险。 

回复：一是在计划时间内一定要取得三个企业的‘GMP”证书；二是

加大企业内部管理，充分调动公司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加大

药品生产管理，加大药品质量管理，努力控制好生产成本；三是全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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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加强市场营销，下半年的销售任务层层分解到各省、各片区、各业务

员，加大经济责任制考核力度，确保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四

是正在拟定引进治疗性强，有一定附加值新品种投入到临安制药和黄山

天目制药公司，目的是增加企业发展的后劲，确保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

盈利能力。 

二、 关于公司行业经营状况  

公司主营药品制造，但公司未对主要产品、营销模式、研发投入等作具体

分析，为便于投资者理解公司的经营模式，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二条的要求，请公司结合主营业务所处医药行业情况进行

补充披露： 

3、主营业务药品、保健品产销情况。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大幅萎缩。

其中，药品实现营业收入 1.30 亿元，同比下降 41.54%；保健品实现营业收入 

1,265 万元，同比下降 0.46%。请补充披露： 

（1）、主营业务药品、保健品产销情况： 

a、2014 年度公司主营药品生产量、销售数量、库存量明细表如下： 

回复：详细见“股份公司财务部明细汇总表”（附各子公司明细表） 

                                                    薄荷公司 

商品名 
销售收入(14

年) 

销售成本（14

年） 

销售数量(14

年公斤） 
2014年入库产量 

2014年底库

存数量 

薄荷脑 43624256.56 37480068.81 265967.5 268660.85 18621.5 

薄荷素油 12100739.21 8571573.85 80542 80988.51 439.89 

薄荷脑-调进调出 7038273.46 7236523.93 51220 17626 0 

薄荷脑（加工） 412549.87 302501.08 101603.8 10569.7 0 

薄荷素油（加工） 49205.77 23719.15 23028.3 13727.49 0 

薄荷脑-代理加工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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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荷素油-代理加

工 
0 0 0 0 0 

 

b、公司主要药品及主要治疗功效 

回复：治疗功效如表 

品种 功能主治 

河车大造胶囊 

滋阴清热，补肾益肺。用于肺肾两亏，虚劳咳嗽，

潮热骨蒸，盗汗遗精，腰膝酸软等阴虚症状。在肿

瘤化疗中，对骨髓、肝、肾功能有保护作用。 

珍珠明目滴眼液 
清热泻火，养肝明目。用于视力疲劳症和慢性结膜

炎。 

薄荷药业公司现有薄荷脑、薄荷素油、天然薄荷脑（食品级）三个

品种，均是作为药品、食品的添加剂或辅料使用。 

中药品种保护品种有：河车在造胶囊、六味地黄口服液、筋骨草胶

囊三个品种。 

c、公司药品生产、销售、利润排名 

 

销售数量前五名 

10ml珍珠明目液销售数量前五名 

  单位：瓶 

序号 客户简称 销售数量 

1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中成药分公司 367560 

2 杭州萧山医药有限公司 320400 

3 安徽华宁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142560 

4 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41840 

5 浙江嘉信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33200 

15ml珍珠明目液销售数量前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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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瓶 

序号 客户简称 销售数量 

1 浙江大生医药有限公司 154800 

2 江西同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140700 

3 宁波市鄞州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102900 

4 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79210 

5 宁波宝瑞达医药有限公司 78000 

10ml复方鲜竹沥液销售数量前五名 

  单位：盒 

序号 客户简称 销售数量 

1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中成药分公司 144800 

2 温州时代医药有限公司 120560 

3 杭州萧山医药有限公司 93600 

4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72800 

5 温州市英特药业有限公司 71837 

100ml复方鲜竹沥液销售数量前五名 

  单位：瓶 

序号 客户简称 销售数量 

1 宁波市鄞州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22500 

2 浙江大生医药有限公司 21350 

3 浙江嘉信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9500 

4 宁波市镇海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19000 

5 浙江鸿汇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9850 

妇乐颗粒销售数量前五名 

  单位：盒 

序号 客户简称 销售数量 

1 杭州萧山医药有限公司 13500 

2 浙江海派医药有限公司 7650 

3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6930 

4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中成药分公司 6570 

5 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 6465 

   

销售收入前五名 

序号 客户简称 销售金额 

1 杭州天目保健品有限公司 6317096.25 

2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中成药分公司 2744072.34 

3 杭州萧山医药有限公司 2077507.68 

4 温州时代医药有限公司 1624523.74 

5 浙江大生医药有限公司 1460989.08 

   

销售利润前五名 

序号 客户简称 销售毛利金额 

1 杭州天目保健品有限公司 160156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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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中成药分公司 1591055.72  

3 杭州萧山医药有限公司 1259826.40  

4 浙江大生医药有限公司 1029759.64  

5 温州时代医药有限公司 926949.49  

 

(2)、主营业务药品、保健品收入、成本、毛利率情况 

a、2013 年度前五位主导产品的销售收入、成本、毛利率情况： 

    

主导产品 
2013 年度 

 收  入   成  本   毛  利 率 

薄荷脑 100,799,421.40  95,279,216.06  5.48  

河车大造胶囊 32,876,116.83  10,496,577.07  68.07  

珍珠明目滴眼液 30,607,032.78  6,803,215.96  77.77  

薄荷素油 15,347,849.19  13,783,645.58  10.19  

复方鲜竹沥液  12,649,174.90  9,351,682.63  26.07  

 

 b、2014 年度前五位主导产品的销售收入、成本、毛利率情况： 

主导产品 
2014 年度 

 收  入   成  本   毛  利 率 

薄荷脑 51,075,079.89 45,019,093.82 11.86 

珍珠明目滴眼液 33,160,970.03 7,094,253.14 78.61 

复方鲜竹沥液 13,823,795.62 8,577,638.27 37.95 

薄荷素油 12,149,944.98 8,595,293.00 29.26 

河车大造胶囊 11,295,402.26 3,600,416.95 68.12 

 

c、具体业务其收入、成本、毛利率情况如下： 

项   目 
 2014 年度  

 收  入   成  本   毛  利 率 

一、主营业务       

药品 132,707,617.46 81,949,401.95 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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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品 10,088,914.84 5,926,855.96 41.25 

医疗器械       

小   计 142,796,532.30 87,876,257.91 54,920,274.39 

项   目 
 2013 年度  

 收  入   成  本   毛  利 率 

一、主营业务       

药品 222,620,063.21 162,154,411.33 27.16 

保健品 12,714,677.07 10,397,881.40 18.22 

医疗器械 26,377,794.39 20,367,543.10 22.79 

小   计 261,712,534.67 192,919,835.83 68,792,698.84 

项   目 
增减情况 

 收  入   成  本   毛  利 率 

一、主营业务       

药品 -40.39 -49.46 11.09 

保健品 -20.65 -43.00 23.03 

医疗器械 -100.00 -100.00 -100.00 

因公司尚未建立大数据研究平台，因此无法取得全国医药行业有关

数据并进行比较。 

(3)、公司营业收入萎缩的具体构成 

回复：公司子公司黄山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 GMP 证书于 2014 年

到期。由于黄山市政府对工业企业实行“退城进郊”的刚性要求，黄山

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需要进行整体搬迁及技术改造，上述等原因造成其

尚未取得新的 GMP 证书而导致停产。对我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了重大的

影响，如我公司主导产品河车大造胶囊按 2014 年与 2013 年的同比销售

减少了 2015464 盒，销售收入减少 21908093.68 元；丸药减少了 4604940

瓶，销售收入减少了 13630622.40 元。停产期间要支付职工工资、职工

社保费用、职工午餐费用、水电费、贷款利息、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等，

每个月刚性花费约 115 万元。另，由于深圳京柏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股权

的转让,影响 2014 年度销售收入 2821.68 万元. 

4、公司主营业务药品、保健品销售模式：公司报告期内销售费用 275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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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比下降 32.38%。为便于投资者理解公司销售模式、经营风险，请补充披

露： 

（1）销售模式： 

a、客户类型、具体分布 

医药批发企业为主，个别医疗机构、零售企业直供。 

具体分布： 

地区 客户占比 

东北地区 2% 

华北地区 4% 

华东地区 81% 

西南地区 4% 

中南地区 10% 

合计 100% 

b、主要产品终端市场定价机制 

回复：政府招标定价为主，政府指导价为辅。招标品种及终端按药品

中标价格进行销售。 

非招标品种及非招标终端按国家定价及市场同品种价格进行销售。

（2）、公司药品（含保健品）销售与药价改革的影响： 

回复：随着国家医药领域的深化改革，相继出台了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低价药品清单，2014 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展开了药品招标。

我公司主导品种珍珠明目滴眼液在甘肃、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

江西及宁夏等省因价格原因未中标。主导品种 100ml 装复方鲜竹沥液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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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价格有所下降。随着新一轮药品招标最低价中标的实施，药品降价

已成趋势，加之两票制实行，严厉打击药品挂靠、走票等新一轮药品行

业整顿力度加大，药品销售模式亦将发生变化，底价代理制等模式将逐

步调整，销售费用亦将随模式调整而变化。与同行业相比，我公司的销

售费用相对合理。 

我公司采用底价结算政策，即由公司制定结算价格（以文件形式为

依据），随着中标价格的下降，销售费用亦下降。结合药品（品种、价格、

渠道等）实际情况，我公司将梳理销售渠道，加大分销力度，大力拓展

基层市场，做好基药和低价药的销售，从而控制销售费用。 

5、公司下属子公司经营情况及 GMP 改造认证情况。请公司结合目前存在

的上述主营业务停滞、营业收入大幅萎缩等情况补充披露： 

a、关于子公司 GMP 认证情况 

回复：(1)黄山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为配合黄山市委、市政府“退城

进郊”战略的实施，在黄山市经济开发区征地 57 亩用于黄山市天目药业

有限公司异地搬迁。新建和搬迁工作已于 2014 年 7 月结束，新厂地址：

黄山市经济开发区翰林路 7 号。 

2014 年 7 月，完成新厂所有剂型【片剂，颗粒剂，硬胶囊剂，丸剂

（水蜜丸、水丸、浓缩丸），糖浆剂，口服液，酊剂（含外用），中药提

取物（莪术油）***。】的 GMP 硬件改造工程。同年 10 月取得新厂《药品

生产许可证》。2015 年 5 月，公司主导剂型“胶囊剂、糖浆剂、口服液（含

中药前处理和提取）”三个剂型已经通过 GMP 现场检查工作。预计 2015

年 6 月取得以上三个剂型的 GMP 证书。 



12 

 

公司主导品种：河车大造胶囊、六味地黄口服、养阴清肺糖浆现已

启动生产。 

剩余剂型：片剂，颗粒剂，丸剂（水蜜丸、水丸、浓缩丸）以及他

莫昔芬片生产专线，计划在 2015 年底前完成 GMP 认证工作。目前，剩余

剂型的生产线设备调试工作已基本结束，软件编制工作正在进行，厂房

和净化系统已经调试结束。争取在 2015 年年底前完成剩余剂型的 GMP 认

证工作。 

（2）、黄山天目薄荷药业有限公司 GMP 改造认证工作，从今年初人

员机构的组织、改造方案及预算的确定审批、图纸设计审查备案、改造

方案具体实施到上周 GMP 认证前进行三批产品试生产，整个过程已经三

个多月。目前情况： 

①硬件已结束，软件已完成 85%，目前到最后扫尾阶段，按计划在 6

月 10 日前结束； 

②认证前进行三批产品试生产已于 5 月 22 日投产，计划在 6 月 15 日

前结束； 

③计划在 6 月 15 日向安徽省食品药品药监局上报 GMP 认证材料，计

划 6 月份完成 GMP 认证检查工作，争取 7 月份拿到新 GMP 认证证书。 

b、如果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没有通过 GMP 认证，公司将如何应对困境 

①2015 年底前保证足够的成品库存。 

②加大整改力度，重新申报延期认证。 

三、关于财务会计事项 

6、 “递延收益确认。公司年报披露，报告期，公司新增政府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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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资产补偿款补助金额 3,043 万元，其中报告期与资产相关并计入营

业外收入的金额为 1,408 万元。请补充披露：（1）该相关资产的具体内

容及金额；（2）该相关资产的摊销与折旧情况；（3）公司将上述 1,408

万元补助转收益的具体依据；（4）请公司结合相关资产的折旧与摊销情

况，说明相关递延收益转入营业外收入的合理性。如果折旧摊销金额与

转收益金额存在差异，请说明原因及依据。” 

回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企业对于综合性项目的政府

补助，需要将其分解为与资产相关的部分和与收益相关的部分，分别进

行会计处理；难以区分的，将政府补助整体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视情况不同计入当期损益，或者在项目期内分期确认为当期收益”。 

黄山天目搬迁综合补偿属于综合性项目的政府补助，且难以区分为

与资产相关部分和与收益相关部分。公司年报中披露与资产相关并计入

营业外收入 1,408 万元为披露表述错误，其款项性质应为与收益相关。

该项为企业拆除原厂区（黄山东路 45 号）的房屋建筑物及其设备和土

地的得到的拆迁补偿，是与资产清理相关的补偿款，计入营业外收入有

核算。而该资产清理时发生的清理费用对应计入了营业外支出核算，为

非经常性损益支出，并不是用于购买资产，与未来资产无关，不能确定

为与资产相关。 

7、“投资收益。公司年报披露，报告期，公司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

生的投资收益为 443 万元。请补充披露：（1）该投资收益的具体构成、

形成时间、形成原因；（2）公司就上述处置事项所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及临时公告义务情况。”  

回复：（1） 产生 443 万元的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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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公司名称 
转让日归属于

天目药业净资产 
转让日往来款 转让款 投资收益 

深圳京柏医疗

设备有限公司 

675.21  729.00 53.79 

杭州天目北斗

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1428.56 1470.16 200.00 158.40 

杭州天目医药

有限公司 

-29,44.38 2863.97 150.00 230.41 

合计 —— —— —— 442.60 

（2）决策程序及临时公告义务情况 

2014 年 12 月公司与罗阳华、李小青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杭州天目

北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股权以 200 万转让。截止 2014 年 12 月工商变更

完成并收到现金 150 万元，剩余 50 万元尾款待所有知识产权等问题解决

之后，对方将予以支付；该事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并披露（公告编号：临 2014-087）； 

2013 年 12 月公司与朱有乔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杭州天目医药有

限公司股权以 150 万元转让。截止 2014 年 1 月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并收到

现金 150 万元;该事项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4

年 9 月对该事项进行了披露（公告编号：临 2014-061 ）。 

2013 年 12 月，公司与梁满初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深圳京柏医疗

设备有限公司股权以 729 万元转让。截止 2014 年 9 月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及收到现金 729 万元。该事项经公司第八届第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于

2014 年 8 月进行披露（公告编号：临 2014-052）。 

8、“广告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公司年报披露，报告期，公司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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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大幅下滑 47%，但公司支付的广告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等业务

费用却高达 3,225 万元，同比增加 19%。请补充披露营业收入大幅下滑、

相关业务费用却大幅增长，二者不相匹配的具体原因。” 

回复：因以前年度资金紧张，未在当期支付广告费、差旅费、业务招待

费等业务费用。2014 年度企业现金流有所好转，因此该部分应付未付的费用在

2014 年度安排支付，从而导致 2014 年度货币支付的业务费用较高。2014 年度

公司期间费用较 2013 年下降了 2358.47 万元，降幅为 29.21%，其中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分别下降了 1319.60 万元、834.54 万元，降幅分别为 32.38%、22.66%。 

9、“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公司年报披露，报告期末公司对杭州

天目保健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目保健”）有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

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3,376 万元，账龄为 2-4 年。同时，2013

年、2014 年，公司还与天目保健继续发生大额业务往来，其中 2014 年

度公司对天目保健的营业收入为 632 万元，为你公司的第二大客户。请

补充披露：（1）对上述天目保健长期拖欠大额的应收账款，公司董事会

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追索措施；如否，请说明长期未采取措施的具体原因

和主要考虑，并说明公司董事会是否按规定了相应的勤勉尽责义务；（2）

后续公司董事会拟采取何有效具体措施追索上述应收款，以保护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3）在对天目保健存在大额应收账款无法收回重大风险的

情况下，你公司还继续长期与其发生业务往来的考虑、风险防控措施，

以及是否对天目保健形成了销售渠道依赖等。” 

回复：杭州天目保健品有限公司的应收款 3376 万元的问题我公司一

直在追讨之中，目前正在请律师和公司一起收集材料，在协调不成的情

况下采取法律诉讼方法追讨，收回这部分应收款，确保公司利益不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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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这部分应收款主要是由前任控股股东时期所遗留下来，但我们也是

要积极追讨，保健品作为公司的营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公司的

市场占有、品牌维护、生产人员、设备安置等诸多问题，由于销售渠道

问题公司还是要杭州天目保健品有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但实行的是款

到发货，防止类似再问题发生。， 

10、“应收货款金额与客户营业收入。公司年报披露，报告期末，

存在对江苏嘉亿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嘉亿”）账龄为 1 年以

内的应收货款 420 万元。但是，公司报告期对江苏嘉亿的营业收入仅有

402 万元。请补充披露 2014 年度公司与江苏嘉亿之间的发生业务往来、

款项结算、收入确认等情况，以及产生上述差异的具体原因。” 

回复：造成差异是增值税税额，公司在 2014 年 11 月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给江苏嘉亿医药有限公司，含税金额是 470 万元，无税金额为 402

万元，2014 年 12 月份该单位回款 50 万元，年末形成 420 万元应收账款。 

11、“期末货币资金。公司年报披露，报告期末货币资金中银行存

款为 2907 万元。请补充披露该货币资金是否存在被质押、冻结等受限

情况。” 

回复：期末货币资金中银行存款 2,907 万元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

受限情况。 

1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司年报披露，报告期末，公司采用成

本计量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中对被投资单位上海领汇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的金额为 935 万元。但是，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的信

息，公司对上海领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出资额为 665.5 万元。请补充

披露产生上述差异的原因，如年报存在错误，请予以更正；同时，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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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说明对报告期及以前年度公司资产、收益等的具体影响情况。” 

回复：我公司 2011 年度根据上海领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领汇”）临时股东会决议（第 20 号决议）及收款情况做减资 275

万元处理，上海领汇未对此进行相应账务处理，只做往来款核算； 

我公司 2012 年度根据上海领汇临时股东会决议（第 22 号决议）及

收款情况做投资收益 275 万元处理，对于 2012 年度 275 万元的分红款，

上海领汇账面处理不是做分红核算，而是做往来款核算； 

2014年年初上海领汇将其记在往来款中的上述两笔款项（公司 2011

年度减资 275 万元和 2012 年分红 275 万元）中的 544.5 万做减资处理，

调减其账面往来，同时调减实收资本。剩余款项 5.5 万元仍在往来款核

算。 

由于两家公司账务处理的差异，致使报告期末，我公司采用成本计

量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中对被投资单位上海领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

金额为 935 万元，而上海领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显示我公司的出资额为

665.5 万元。相差 269.5 万元。 

该差异导致我公司 2012 年度利润相应减少 275 万元（将其在 2011

年进投资收益的 275 万元调整到往来核算），负债相应增加 275 万元（从

投资收益调整到往来）；2014 年资产相应减少 269.5 万元（采用成本计

量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调减到与上海领汇一致，同时贷方将 2011 年进

投资收益的 275 万元冲回，调减未分配利润），所有者权益减少 275 万

元（调减未 2011 年投资收益所致），负债增加 5.5 万元。 

13、“未办妥产证的固定资产。公司年报披露，报告期末子公司黄

山天目、黄山薄荷有账面价值分别为 3,426 万元和 575 万元的房屋建筑

物未办妥产权证书。请补充披露上述房屋建筑物转固定资产的具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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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未办妥产证的原因及是否存在障碍。” 

回复：（1）、黄山薄荷账面价值 575 万元房屋建筑物转固定资产的具

体时间：车间三于 2014 年 1 月转固定资产原值 198.37 万元 ，截止到 2014

年 12 月账面价值 189.54 万元; 办公楼于 2014 年 6 月转固定资产原值

363.67 万元，截止到 2014 年 12 月账面价值 355.57 万元，未为办理完成

房产证原因是，消防整改未完成。综合仓库(车间六）于 2008 年 2 月转

固定资产原值 44.88 万元 ，截止到 2014 年 12 月账面价值 29.65 万元，

未为办理完成房产证原因是公司内部协调原因使推延了房产证办理进

度，未来将跟上述房产一起办理。 

   （2）、黄山天目账面价值分为 3,426 万元房屋建筑物转固定资产具体

时间综合办公楼配电房、传达室、厂区道路、停车棚为 2014 年 7 月份转

固定资产，原值为 719.25 万元，截止到 2014 年 12 月账面价值为 711.91

万元;制剂车间等为 2014 年 11 月转固定资产，原值为 2719.05 万元，截

止到 2014 年 12 月账面价值为 2713.61 万元；未办妥产证的原因是由于

办理房产证的消防审核没有完成，不存在障碍。 

    14、“在建工程进度。公司年报披露，报告期末公司在建工程账面余

额为 3,203 万元。请根据《财务报告规定》第十九条第（十七）项的规

定，补充披露在建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的比例、工程进度和工程资金来

源，其中工程资金来源应区分募股资金、金融机构贷款和其他来源等；

在建工程账面价值中包含资本化利息的，应披露利息资本化累计金额、

本期利息资本化率及资本化金额。” 

回复：在建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的比例为 74.30%；工程进度已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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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工程资金来源为政府征地拆迁补偿款；在建工程账面价值中不包

含资本化利息。 

    15、“其他应收款。公司年报披露，报告期末，公司对湖南百沃丰生

物制药有限公司账龄为 1 年以内的其他应收款 50 万元。请补充披露该款

项的形成原因及形成时间。” 

回复：该款项是出售杭州天目北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

尾款，因转让合同中规定需将所有知识产权等问题解决之后才支付尾

款。 

四、更正披露事项 

16.独立董事异议事项。公司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独立董事

未对公司本年度董事会议案及其非董事会议案事项提出异议。此前，

2014 年 4 月，公司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3 年报及财务决算

报告提出异议并投反对票，请更正年报前述错误事项并披露。 

回复：公司年报第八节中披露，公司独立董事未对公司本年度董事

会议案及其非董事会议案事项提出异议，更改为： 

独立董事姓名 
独立董事提出异议的有

关事项内容 
异议的内容 是否被采纳 备注 

郑立新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对相关财务数据的

真实性没法核实 

否 详见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 

徐壮城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对相关财务数据的

真实性没法核实 

否 详见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 

郑立新 2013 年年度报告 对相关财务数据的

真实性没法核实 

否 详见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 

徐壮城 2013 年年度报告 对相关财务数据的

真实性没法核实 

否 详见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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